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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宣汉县一居民在路边发现
一名被遗弃女婴。随后宣汉警方将女婴送
往达州市社会福利院寄养，开始寻找女婴
原生家庭。3月20日，记者从市社会福利院
获悉，目前，宣汉警方已找到女婴原生家
庭，并将女婴送还抚养。

1月5日，宣汉县一居民在路边发现被
弃女婴，随即报警。接警后，民警赶到现
场，从女婴身上找到一张纸条，纸条内容
为：“女婴出生于2023年8月20日，因家庭
变故，无力抚养，将小女儿放在此地，等待
有缘人抱回抚养成人。”纸条上并没落款。

女婴不哭不闹的图片在网上传出后，

引发众多网友的怜爱和关心。当天，宣汉
警方将女婴送往达州市社会福利院。

据市社会福利院工作人员介绍，女婴
到福利院之后，公示寻找期是两个月。广
大网友对女婴十分关注，很多网友通过打
电话登记和现场登记的方式表示有领养
意愿。警方找到女婴原生家庭后，家人表
示愿意接回女婴抚养，于是通过合法程序
从社会福利院接走女婴，并送回原生家
庭。至于女婴家庭“发生变故”，警方称涉
及隐私，为了不影响女婴成长，不方便透
露相关情况。

□红星新闻

被弃女婴被弃女婴。。

■《四个月大女婴被遗弃宣汉街头》后续

宣汉被遗弃女婴已被送还原生家庭
警方：为不影响女婴成长，不便透露相关情况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向也） 男子17年不与家人联系，6年前被
宣告死亡，如今却突然出现在家门口，本
已“消失”的他该何去何从？近日，在大竹
县妈妈镇某村王某家的小院子里，大竹法
院高穴法庭巡回审结王某申请撤销宣告
死亡一案，依法作出撤销宣告死亡判决，
让被宣告死亡的王某“活”了过来。

据了解，2007年王某与妻子离婚后离
家出走，从此不与家人联系。王某系家中
独子，其父母多方寻找并向公安机关报
案，仍未查找到王某下落。万般无奈下，
2016年11月，王某的父母向大竹法院申请
宣告王某死亡。该院受理后，登报发出寻
找王某的公告，期满王某仍下落不明，遂
依法作出宣告王某死亡的判决。

2023年年底，消失17年的王某回到了
家中。面对年迈体衰头发花白的父母，王
某心中愧疚丛生。

2024年 2月，王某向大竹法院申请撤
销宣告死亡判决。受理案件后，高穴法庭
承办法官走访王某户籍所在地村委会及
街坊邻居，对王某的身份予以核实。考虑
到王某父母年事已高且不便行走，承办法
官决定对该案进行巡回审判。庭审现场，
承办法官依法对王某提供的出行车票、住
院单据进行了审查，结合王某父母、邻居
以及村社干部证实其为王某本人的证言，
依法作出了撤销宣告死亡的判决。

离婚后消失17年被宣告死亡

法院巡回审理
让他“活”了过来


